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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市发改〔2015〕350号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汕头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印发关于汕头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发展和改革局、城市综合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局，濠江区发展规划局、城市综合执法和安监局，市直有关单位：

经第十三届73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同意，现将《汕头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此页无正文)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汕头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2015年12月4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发展和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各区县人民政府。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15年12月7日印发

	
	校对人：肖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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